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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考虑性别差异 , 使得妇女的养老保障没有男

子充分。本文首先分析老年经济安全的性别差异;其次论证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考虑性别差异的必

要性;再次讨论了养老保险制度考虑性别差异的原则;最后对养老保险制度考虑性别差异的具体

内容进行探讨。

关键词:养老保险;性别差异

中图分类号:F840.67　　文献标识码:A　　文章编号:1000-4149(2002)04-0059-05

收稿日期:2002-02-07;修订日期:2002-04-01

作者简介:吴可昊(1978-),男 ,浙江嘉兴人 ,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,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社会保障。

Gender Differe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Pension Plan

WU Ke-hao

(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,Zhejiang University ,Hangzhou , 310028)

Abstract:The pension plans in most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do not consider gender difference , and

therefore the pension security for women is not as sufficient as for men.Firstly , this paper analyzes the

gender difference regarding the elderly economic security;secondly ,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nec-

essary to consider gender difference in pension plans;at last ,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o solve the prob-

lems in detai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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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 、前言

虽然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, 人口学家对老年经

济问题较早地进行了细分的研究 , 如对老年人经济

状况的性别差异 、地区差异 、城乡差异等做的研究 ,

但这种研究并没有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得到充分

的体现。特别是对养老保障与性别的关系没有足够

的研究 ,从而在社会保障的实践中产生很多的问题。

如日本 1986年的年金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性别

问题引起的[ 1] 。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

题。1983 年的《21 世纪社会保障的展望》[ 2] 和《2000

年世界劳动报告》[ 3] 等一些文献先后研究或讨论了

社会保障与性别的关系 , 指出各国制度在这方面存

在的内在缺陷。

国内在前几年就男女退休年龄差异曾有过讨

论 ,但并没有扩展到整个社会保障与性别关系问题。

因此 ,有必要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

今天 ,在国外经验的基础上 , 结合我国社会保障的实

际情况 ,就社会保障与性别关系问题做一个初步的

研究。本文的重点将围绕养老保障与性别的关系展

开 ,论证强调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考虑性别差异的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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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性。

二 、老年经济安全的性别差异

经济安全指某人比较确信当前和将来的基本需

求能得以满足的一种精神状态或安宁感觉[ 4] 。我们

考察老年人的收入和支出状况 , 会发现老年妇女的

经济安全状况一般比老年男子差 ,养老的风险更大 ,

主要表现在:

1.老年妇女收入偏低

老年人的三大经济来源是养老金 、劳动收入和

亲属资助。老年妇女的养老金和劳动收入均比老年

男子低。与男性相比 , 妇女就业时间短 、劳动收入

低 ,因而按照收入关联年金制度计算得出的养老金

偏低。如 1991年 , 城市离退休女职工月均退休金为

74 元 ,男职工为 108元[ 5] 。由于教育水平偏低 、劳动

技能较差 、性别歧视等原因 , 老年妇女的劳动收入普

遍比老年男子低。如 1991年 ,城市离退休人员再就

业的月平均收入 ,老年男子为 120 元 ,老年妇女为 96

元[ 6] 。由于养老金和劳动收入偏低 , 老年妇女的亲

属资助要比老年男子高 , 许多老年妇女的收入低于

贫困线。

2.老年妇女收入稳定性较差

各种经济来源的稳定性是不一样的。一般而

言 ,养老金的稳定性最好 , 配偶资助居次 , 年老后的

劳动收入和子女资助的稳定性较差。而老年妇女领

取养老金的人数少 ,养老金水平低 , 因而老年妇女的

收入稳定性较差。此外 ,由于妇女的预期寿命长 、绝

大多数婚姻遵循男大女小的模式 , 因而老年妇女的

丧偶率高于老年男子 , 老年妇女经济来源的转换比

老年男子多 ,如从依靠养老金和配偶资助转向依靠

养老金和子女资助 , 从依靠劳动收入和配偶资助转

向依靠子女资助 , 转变存在本身说明收入稳定性较

低 ,而且大部分的转变都降低了收入稳定性。

3.老年妇女的经济独立性较低

分析老年人经济来源 , 可以发现明显的性别差

异。养老金和劳动收入是老年人经济独立的最重要

保证 , 而老年妇女的养老金和劳动收入均比老年男

子低。 1994 年 ,市 、镇 、县老年男子以离退休金和劳

动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比例分别为 83.4%、

72.6%和 51.7%,而老年妇女的对应比例为 43.3%、

18.7%和 17.3%[ 7] 。可以看出 , 老年妇女的经济独

立性较低 ,经济依赖程度较高。

4.妇女年老后的总支出较高

假设相同年龄的老年妇女与老年男子每日支出

相等。考虑到女性预期寿命长 ,女性的退休年龄小 ,

退休后的总支出要比老年男子高。此外 , 老年妇女

较高的丧偶率使其独居时间一般比老年男子长 , 独

居期间因家庭规模经济效应丧失 , 维持相同消费需

要更多开支。

三 、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考虑性别差异的必要性

(一)一般养老保障项目不能解决性别差异问题

1.个人储蓄

如前所述 ,妇女收入低 , 工作时间短 , 其个人储

蓄一般比男子少。同时 ,妇女的预期寿命比男子长 ,

同样水平的储蓄 ,或者因为较均匀地分摊在余命中

而只能向妇女提供比男子低的消费水平 , 或者因为

在每一年男女有相同的支出而不能保证高龄妇女的

生活所需。因而 , 个人储蓄无助于解决性别差异问

题。

2.家庭养老

勿庸置疑 ,家庭仍然是老年妇女 , 特别是丧偶老

年妇女养老的重要倚仗。但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频

繁 ,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的上升 , 家

庭养老的负担普遍加重。因此老年贫困妇女的经济

安全不能光靠家庭解决 ,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保障。

3.收入关联年金

大部分国家 ,包括我国 , 养老保险以收入关联年

金为主要内容。收入关联年金一般以收入为基础计

算缴费和给付。妇女由于收入低 ,工作时间短 , 其每

月保险金所得要低于男子。此外 , 收入关联年金一

般只覆盖全体公民中有正式工作的劳动者 , 家庭妇

女 、非正规就业或弹性就业的妇女以及其他类似性

质的妇女 ,不能从中得到保障。

4.普遍年金

在英国等国家为受保者提供固定金额的年金。

这种年金的覆盖范围大 ,但金额较低 , 仅能保障基本

生活需要 ,从而不能很好地解决老年妇女的养老保

障问题。

5.强制储蓄

强制储蓄一般以收入为基础计算缴费和给付 ,

与收入关联年金一样 , 不能解决老年人的收入差异

问题 。此外 , 强制储蓄不能体现共济 、互助的原则。

在社会保险中 ,存在收入从较低预期寿命人群向较

高预期寿命人群转移的再分配效应 , 这对长寿老年

妇女而言是有利的。 而强制储蓄恰恰没有这个功

能。

6.社会救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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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救济的确是一部分老年妇女———主要是无

经济收入 、高龄 、丧偶的老年妇女的重要经济来源。

但是社会救济同样不是解决性别差异问题的良好方

法。社会救济所能提供的金额低 ,保障一般不充分。

社会救济一般需要资格调查 , 使相当一部分人仅仅

为了面子而不去申请救济金。社会救济也不是针对

养老问题而专门设计的 , 要通过它解决广泛存在的

性别差异问题 ,有违其救济的基本原则。

(二)养老保险在解决性别差异问题上有相对优

势

虽然养老保险———不管是收入关联年金模式 ,

还是普遍年金模式———不能解决性别差异问题 , 但

与其他养老保障项目相比 , 养老保险化解性别差异

问题的功能最强。首先 ,相对于个人储蓄 、家庭养老

和强制储蓄 ,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较强 , 有利于通

过收入再分配为收入较低的老年妇女提供保障。其

次 ,相对于个人储蓄 、家庭养老和社会救济 , 养老保

险能提供较为稳定或确定的收入支持 , 保证老年妇

女不会因为收入不确定而失去经济安全。最后 , 相

对于社会救济 ,养老保险能提供较高的收入给付 , 不

需要资格调查 ,更符合老年人的需要。

(三)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性别差异问题上存在

不足

1.男女退休年龄不一

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是:男干部 、男工人年满

60 周岁 ,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 , 女工人年满 50 周岁。

男女退休年龄不一对女性而言未必有利 , 女性较早

退休一般意味着其退休金水平比男性低。按照我国

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 , 个人账户储存额与缴费年限

有关。女性比男性提前 5 ～ 10 年退休 , 将使其个人

账户储存额低于男性。这个问题在女高级知识分子

中也存在 ,并且女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学历高 ,工作时

间更短[ 8] 。

2.个人账户储存额领取期偏短

按照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 , 个人账户储存

额领取期最长为 10年 , 10年以后被保险人只能领取

上一年度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 20%。 因此 , 个人账

户储存额领取完后 , 养老金水平将显著下降。由于

现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在退休后的存活时间远远长

于10年(2000年 , 一个 60岁中国男性的平均余命为

17.0岁 , 女性为 18.7岁[ 9]),因而个人账户储存额领

取期偏短 ,不利于解决长寿风险 , 这对妇女来说尤其

严重。

3.保障面窄

保障面在此指参加养老保险并能得到正常养老

保险待遇的人群。保障面窄的具体表现包括:

第一 ,现行制度不考虑家务劳动 、生养劳动 、社

区服务或其他非劳动关系下的劳动和服务的贡献。

女性收入低的两个原因是 , 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

家务劳动(2000 年 ,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

间达 4.01小时 ,比男性多 2.7 小时[ 10]), 需要生育并

照顾小孩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总产出应该包括家务

劳动等非劳动关系下的劳动和服务。 因此 , 计算妇

女对社会总产出的贡献 , 并以此为依据确定其养老

金资格和待遇水平 ,才是合情合理的。然而 ,由于家

务劳动等具有不可量化和不可操作性 , 许多妇女无

法符合获得正常养老保险待遇的资格条件或其养老

金水平低于男子。

第二 , 现行制度并不保障失能者和失业者。由

于身体或精神的原因 , 一些妇女会或长或短地丧失

劳动能力 ,失去劳动收入。对于长期失能者 ,社会救

济是可供选择的经济保障来源。而中短期失能者往

往领不到社会救济金。她们与失业者一样 , 面临养

老保险缴费时间短(如达不到 15 年的缴费年限则不

能获得正常养老保险待遇)、缴费数额低(会导致退

休后第一个十年的养老金水平低)的问题。

第三 ,现行制度没有明确界定“职工” 这一概念

的内涵与外延 ,导致不少的女性不能正常参加养老

保险。许多女性劳动者没有与企业签订严格意义上

的劳动合同 ,仅与企业有委托代理关系(如个人保险

代理人)或非正式的雇佣关系(如非正规就业 、弹性

就业)。对于这种性质的劳动者 , 多数企业出于降低

成本的考虑 ,不主动为之投保养老保险。 但她们从

企业得到的报酬往往是惟一的或主要的经济来源 ,

她们与正式职工一样为企业和社会做出了贡献 , 但

不能享受社会保障。

第四 ,现行制度允许企业在最长 6 个月的试用

期不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。不少企业 , 特别是中

小私营企业 ,为降低成本而频频换人 , 在一定程度上

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,特别是女性劳动者的利益 , 因

为在相同条件下 ,企业更倾向于解聘女性劳动者。

四 、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体现性别差异的原则

考虑到老年经济安全的性别差异 , 养老保险制

度设计应强调以下原则。

1.男女平等原则

在这里 ,男女平等主要指男女参加养老保险 , 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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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正常养老保险待遇的权利 、义务应平等 , 不存在表

面上和事实上的性别歧视。男女平等原则并不要求

消除性别差异。相反 , 男女平等原则意味着要承认

性别差异 , 但应当通过合理的手段消除性别歧视导

致的性别差异。这里所说的性别歧视既包括养老保

险制度外的性别歧视(如就业中的性别歧视), 也包

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性别歧视(如男女退休年龄不

一)。国际劳工局曾指出:“大多数社会保障计划隐

含了劳动力市场对妇女的不平等……保障妇女收入

尤其需要采取以下措施:男女之间在家庭和劳动力

市场更大的平等;……通过在缴费制度下给予缴费

信用或通过提供全民福利来对没有报酬的看护工作

予以承认;取消对妇女存在歧视的计划。[ 11] ”《21 世

纪社会保障展望》认为男女平等原则要求:男女享受

养老金的年龄应相同 , 男女在根据一项职业计划开

始交费前的“等待”期限应相同 , 不能根据两性疾病

状况或平均寿命的差异而制订较高的费率或较低的

养老金水平 ,等等。

2.多层次保障原则

老年妇女的经济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养老保险制

度来解决 ,也不能仅仅依靠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 , 还

需要个人与家庭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妇女在做家务 、

生育 、照看小孩及其他亲属时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, 但

这种价值主要是由其家庭 ,特别是其配偶接受的 , 理

应得到其家庭和配偶的回报。《21 世纪社会保障展

望》建议在制度设计中 , 应遵循一项原则:“在一起生

活的两个人 ,不论是否是夫妻 , 各自都应享有获得津

贴的权利……有必要的话 , 她(他)们的同居伙伴要

拿出自己的部分收入交纳社会保险费 , 为她(他)们

提供保障。”这一原则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设计时也

可适用。

五 、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体现性别差异的主要内

容

1.男女退休年龄应一致

根据男女平等原则 , 男女退休年龄应一致。 虽

然男女的劳动能力存在差异 , 但并没有足够证据表

明 ,女性的劳动能力在 50 岁以后大幅下降 , 以致不

能获得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收入。由于男女预期寿

命比最早制订现行退休年龄时都已大大延长 , 逐步

提高男女退休年龄 , 并同时逐步缩短男女退休年龄

差距 ,直至男女退休年龄一致 , 是合情合理的。从国

外情况看 , 缩短男女退休年龄差距或规定男女退休

年龄一致的国家越来越多 , 约有半数的国家规定男

女劳动者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年龄相同。

2.建立弹性退休制

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 ,人与人之间 , 特别是男女

之间的劳动能力存在差异 , 规定所有劳动者必须在

退休年龄退休 , 并不合适。法定退休年龄应该只是

一个标准 ,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决定早退或晚

退。但对于早退者 , 应该根据精算理论相应减发养

老金;对于晚退者 , 应该根据精算理论相应增发养老

金。此外 ,在建立弹性退休制时 , 政府不应有鼓励早

退的倾向。大量文献证明了早退并不是增加青年人

就业的良方。

3.延长个人账户储存额领取期

个人账户储存额领取期应尽量与制度覆盖人口

在退休年龄时的平均余命相一致 ,以避免大多数人 ,

特别是妇女在个人账户储存额领完后 , 因养老金水

平大幅下降而引发经济问题。虽然男女平均余命不

一致 ,但根据男女平等原则 , 男女个人账户储存额领

取期应一致 ,以避免因女性个人账户储存额领取期

长于男性 ,而导致女性养老金水平更低 。此外 , 延长

个人账户储存额领取期的规定应只适用于制度规定

的“新人” 。

4.女性特殊劳动折算成缴费

考虑女性生育 、照看小孩和做家务等特殊劳动

的贡献 ,可将其折算成缴费。方法有三种:一是把生

育 、照看小孩和家庭护理等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期

间算作缴费期间 ,如德国 、挪威 、瑞典等欧洲国家 , 允

许把护理活动期记作缴费期;二是评估这类劳动的

价值 ,由其配偶代其缴费。这种方法具有较高的技

术要求。三是承认这类劳动是付给社会保障津贴的

理由 ,即由国家提供家庭津贴(或子女津贴)、病弱残

疾补贴 ,并在津贴或补贴中扣除养老保险费。这种

方法成本极高 ,在中国现在的国情下难以实行。

5.夫妻个人账户互换一半

由于评估妇女特殊劳动的价值具有相当的难

度 ,因而上面第二种方法可变通为夫妻个人账户互

换一半。这样不仅体现了家庭风险共担 、同舟共济

的原则 ,有利于稳定婚姻 ,减轻离婚 、丧偶对夫妻双

方或一方(主要是女方)经济上的冲击;而且体现了

个体对配偶的责任 ,主要是丈夫对妻子的责任 , 因为

妻子为家庭付出了隐性价值。因而 , 这种做法不是

对丈夫们或收入较高的妻子们权益的侵犯 , 而是一

种切实的保障措施 , 特别是保障了退休后丧偶女性

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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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设立社区服务时间账户

对老年人来说 ,收入支持固然重要 , 服务保障同

样不可或缺。对于老年妇女来说 , 服务保障的作用

更加突出。妇女预期寿命长 , 丧偶率高 , 独居时间

长 ,对生活照顾 、护理服务的需求相当大。在传统社

会 ,妇女先是照顾家庭 , 年老后由家庭照顾她 , 但在

现代社会这不是理想的模式。而我国又不像一些发

达国家 , 没有护理保险 , 也没有完整的服务保障内

容。因而有必要设立社区服务账户 , 由社区服务中

心或其他社区机构进行管理 , 记录每个人的社区服

务时间 ,必要的话 , 记录其服务内容 , 在参加者年老

需要服务时 ,根据记录从社区服务中心得到相应服

务。这样 ,对于妇女在社区中从事的临时工 、钟点工

等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作 ,也可视作社区服务 , 计

入社区服务账户 ,保障妇女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。

7.其他

扩大制度覆盖面 ,增加实际参保率 , 明确制度覆

盖边界 , 要求雇主在员工试用期为员工缴纳社会保

险费 ,允许失业者 、中短期失能者 、非正式就业者 、弹

性就业者为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措施也有助于加

强对妇女的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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